
《公交车清（保）洁外包服务合同》（文本）

甲方：

乙方：

甲方委托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公开征集公交车清（保）洁外

包服务商，乙方经确定为合格公交车清（保）洁外包服务商。甲乙双方经平等友

好协商，甲方决定把营运车辆清洁服务临时外包给乙方执行。为确保甲方营运车

辆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卫生，给乘客提供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按照公平、互利、诚恳原则，达成以下合同（协议）条款：

一、清（保）洁服务工作方式

（一）乙方同意按照甲方营运车辆卫生清（保）洁的工作标准，承接甲方提

供营运线路的车辆进行定点、定时的循环式清（保）洁。

（二）乙方使用专业的清（保）洁专职人员，根据甲方提供具体营运线路的

车况、数量、站场环境要求，在各线路的指定站点安排卫生清（保）洁的员工（下

称乙方员工，下同），对到达终点的车辆在落客后，及时进行清（保）洁。

二、清（保）洁工作时间

乙方保洁人员在甲方指定的站点驻场开展保洁工作，集中车辆清洗。

具体作业时间以双方协调后车辆返场时间为准，规定工作时间为上午：07：

00—12：00下午：13：00—17：00。（具体洗车时间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服务地点：服务的站场为火车站、五矿、金叶岛、蓝水星、万吉工业区、洋

滨、花园宾馆、时代广场、人民广场、新辽、大学站、华新城、广厦站、庐山站

共14个公交营运车辆始发站场（甲方可视服务商服务考核结果调整服务站点数



量）。

三、清（保）洁清洗项目

（一）车辆清（保）洁以车辆外观及车厢（地板、玻璃、座椅和行李架）为

主，每趟车发班前应清洁车辆外观、清洁地板，用水和清洁剂清理车辆的呕吐物、

泥渍，清空车厢垃圾桶，并对卫生重点部位进行局部清（保）洁，以及扎好窗帘

布并整齐地摆放在玻璃窗的两旁，遮阳帘收起恢复原位，安全带扣好放在座位上，

座位背靠、扶手恢复原位，保持座椅套、枕套整齐干净完好。

（二）每天需用地拖拖洗地板、梯级，用毛巾抹净车厢玻璃、车载电视机、

扶手、门轴、空调网、空调风槽、内壁禁止用水冲洗。

（三）一周应不少于两次用毛巾抹天花、天窗、出风口、车门边角位等部位。

（四）每天至少一次对营运车辆外车身进行清（保）洁。

（五）每月定期对仪表台、水箱、空调进行抹擦、清洗。

（六）按要求为车辆配置垃圾袋、呕吐袋（垃圾袋由甲方提供）。

（七）发现车内设备设施出现损坏的，需及时填写报修单交给司机由司机负责

向甲方车队报修。

四、清（保）洁工作标准

（一）常规清（保）洁及车辆车容车貌清洗清（保）洁工作标准

车厢外部：

1.车身无泥渍、无污渍、无呕吐物。

2.外玻璃清洁明亮，无污渍或水迹。

3.轮胎、轮辋、挡泥板无积泥。

4.蓬顶沿线无尘渍、无污渍或水迹。



车厢内部：

1.地板无垃圾、无脏物、无厚垢、无香口胶等污渍。

2.车窗玻璃清洁明亮、无污渍或水迹。

3.天花板、天窗、车厢内壁无明显污渍。

4.车厢地板的缝隙、死角位无残留垃圾、杂物，车厢内整体和死角位无渍垢，

座椅无污渍，车厢内扶手位置无积尘。

5.车上设置垃圾桶应及时清倒，并每天用水清洗垃圾桶，确保车厢内干净、

无尘垢、无污物、无异味。

6.车载电视机、门轴、空调风槽、空调网、扶手、出风口等设施无积尘。

7.车辆“三牌”等服务标志及宣传框架、车门、投币机等无积尘、无污渍，

无封条及粘贴的残留痕迹。

（二）站场保洁工作标准

1.必要时，配合站务人员执行在应对创文创卫期间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2.公交站场地面干净、无垃圾、烟头；发车车道无污渍、无积水。

3.公交车道护栏干净、无积尘、广告线路公示牌干净、无污垢。

4.公交站场垃圾桶身干净，桶内垃圾不外露，烟灰缸有及时清理，无过多烟

头垃圾，清洁工具摆放整洁有序。

（三）360度大清洁工作标准

1.车身外表老渍清除；

2.车身水渍氧化泪痕清除；

3.车体、车内天花发霉点清除；

4.车体和座位褪色；



5.车体刮痕清除；

6.车身沥青、油污、虫粪、口香糖清除；

7.车内卫生死角除垢；

8.空调出风口、滤网等除垢；

9.玻璃胶、不干胶、广告纸残留除垢；

（四）防疫消毒工作标准

1.有书面的操作章程；

2.消毒工作有记录；

3.标识出重点消毒区域；

4.按指定有效氯浓度使用正确的消毒液，并实行专用工具管理；

5.根据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等级程度不同及时调整工作方式与内容。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清洁车辆的工作流程，确保车辆卫生达标和符合安全生产的

需要。

（二）清洁工具保持干净，工具使用完毕应统一摆放在指定地点和工具箱内，

做到摆放整齐、美观，搞好工作场所环境卫生。

（三）驻场清洁人员须遵守站场管理、车辆保卫、消防安全等规定，接受甲

方场内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四）乙方对清洁工应有完善的考勤管理制度。

六、注意事项

（一）注意作业安全，不得操作与清（保）洁无关的一切机器、机件。

（二）不能因用水清洁而影响车辆电子设备（仪器）的正常运作。



（三）使用清洁工具及物料的要求：

1.药剂：全能水、洗洁精、洗衣粉、去污粉等。

2.工具：垃圾铲、扫把、拖把、羊毛套、玻璃刮、铁铲、洗车刷、毛巾、百

洁垫、洗轮胎刷、小喷壶。

备注：除以上药剂、工具项目外，如需使用其它药剂、工具的，需征得甲方

单位意见后方可使用，不能因清洁工具及物料的原因，影响车容车貌或车身漆色。

（四）车辆的清洁工作，应严格按照各类型的车辆清（保）洁操作规程执行。

（五）不得损坏甲方的财物（包括电子设备等），否则，应由乙方承担赔偿

责任。

七、清（保）洁费用及相关补贴方案

（一）本合同为车辆清（保）洁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的时间为贰年。

服务站场为共计14个，具体车辆数量为按需求计 辆。甲方可根据服务结

果考核情况调整站点数量，公交车辆常规清（保）洁费用按每月人民币 元/

辆计算，车辆消杀费用按每月人民币 元/辆计算，两项服务合计费用每月人

民币 元/辆。车辆360度大清洁服务需求将根据甲方自身运营需要而临时性

增加，如有发生，费用按每月人民币 元/辆计算。

上述服务费用结算不足一月的按（ ÷30）×实际服务天数进行计算。

备注：上述报价为日常保洁服务费，费用包含了乙方所需的清洁、消毒用品、

设备用具、人工、税费，住宿费用等，甲方原则上除上述费用外不再另行支付其

它款项。

（二）由甲方提供员工储物室（工具房）。

（三）车辆清（保）洁费用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方式为本月结算上月清（保）



洁费，每月5日前由乙方按照双方确认的实际金额开具费用发票给甲方，甲方在

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月清（保）洁费给乙方。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八、车辆及站场清（保）洁卫生质量监督

（一）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清洁标准和要求做好各线路、站点的监督落实和巡

查工作，以确保线路车辆的卫生清洁清（保）洁质量。遇重大节假日、特殊活动

或检查时，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派驻主管以上人员到甲方重要站点进行驻点监

控。

（二）由甲方牵头组织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质量检查。

1、甲方自行组织人员不定期对乙方负责清洁的场站进行督查，每周将督查的

情况汇总并会知乙方，如检查达标车次与检查总车次的比率低于95%的，向乙方

发出整改通知书。

2、每月由甲乙双方进行1次以上车辆清（保）洁质量联合检查，检查时双方

派出检查人员按照双方约定的清（保）洁内容和质量标准对营运车辆进行检查，

检查资料双方各持一份，检查情况按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进行责任追究。

3、甲方或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有权随时对乙方负责清洁的线路进行检查，检查

中发现不达标的，第一次给予乙方口头警告，3天后复检仍未改善的发出整改通

知书并扣减乙方清（保）洁服务费用（以当场照片为依据或电话通知乙方，乙方

限时落实整改）。

九、甲方责任



（一）甲方将约定服务站点线路的营运车辆号码、数量提供给乙方，如车辆

调整需及时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安排工作。

（二）甲方在进行洗车清（保）洁工作的各站点，免费提供乙方洗车用场地，

并提供洗车、清（保）洁所需的用电用水条件及夜间洗车、清（保）洁所需的灯

光照明。

（三）甲方驾驶员每天应自觉前往洗车清（保）洁点，把车辆交付乙方员工

进行清洗、清（保）洁。

（四）甲方车辆在清（保）洁前，当班驾驶员须按指定位置停车、关闭发动

机、拉开车辆电源开关、关好车上门窗。

（五）甲方须配合乙方协助解决在各站点工作中涉及的用水、用电和车辆停

放或营运调度等问题。

（六）按月支付乙方保洁服务费。

十、乙方责任

（一）乙方应按照双方议定的车容卫生标准、考核规定和本协议的内容，对

甲方车辆进行清（保）洁，确保卫生质量（月度检查达标车次与检查总车次的比

率不低于95%），如线路连续出现两次（含当月出现两次或以上）被汕头市交通

管理部门或甲方的上级部门检查未能达标，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服务资格。

（二）遇重大活动时，如车辆的卫生标准与活动要求不相符时，甲方负责做

好车辆的调配工作，乙方负责组织安排人力做好车辆的特殊清洁任务。

（三）遇发生流行性疾病或有需要对进行车辆进行有效的消毒清洁时，乙方

要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对车辆进行卫生消毒。（费用由双方另行专项协商）

（四）乙方做好乙方员工的安全生产、用电防火的教育管理工作，在对甲方



车辆进行清（保）洁工作时，应穿着工衣或佩戴工号章以备检查，并承担乙方员

工所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同时，乙方应做好乙方员工劳动关系管理、工资支付、

各类保险缴纳等工作。

（五）若遇到在主站场清洁车辆用水无法解决时，双方应积极协调配合，确

保车辆清洁工作正常进行并符合要求。

（六）乙方负责各站点指定洗车范围内的地面卫生清（保）洁工作，确保责

任区域的卫生清（保）洁工作达标。

（七）乙方应严格禁止乙方员工起动发动机，不准驾驶车辆和乱动驾驶室设

备，不准使用车上的用电设备和工具等物品，如因此而引至的后果，由乙方承担。

（八）乙方员工在清（保）洁作业期间，因工作过失造成乘客投诉，或拾取

乘客遗留物品不主动交给甲方，使甲方形象和声誉受损时，乙方应负主要责任，

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相关责任。

（九）因乙方员工清（保）洁不当，导致车内设施、设备损坏的，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赔偿相应损失。

（十）本合同或协议期内，乙方不能将本合同（协议）的服务内容转包给第

三方进行经营。

（十一）乙方员工遵守甲方相关车辆管理安全规定，夜间车辆保洁后，按要

求关好车灯、车辆总开关和车门、窗。

（十二）乙方要设置专人负责对清洁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和监控，做好全面质

量把关，并便于甲方在发现质量问题时及时通报乙方。

（十三）乙方必须对派出员工生产安全负责，为员工购买工伤险或商业意外

保险。



十一、违约责任

序号 甲方违约内容和范围

1 不按时结算支付服务费，每延期一天支付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序号 乙方违约内容和范围 甲方扣减服务费

1

乙方每月卫生清（保）洁达标车次与甲方检查

总车次的比率低于95%,每低于考核指标的1%，

指标取整数，采用四舍五入法。

50元

2 夜间车辆保洁后不按要求不关好车上门窗 50元/次

3 被上级行政机关检查有问题车次 100元/车次

4 拾取乘客遗留物品不主动交给甲方而造成投诉 100元/车次

5 被甲方发出卫生清（保）洁不合格书面通报 500元/次

6
被上级行政机关发出书面整改通知或不合格书

面通报
500元/次

十二、合同期限

本合同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截止。合同期贰年，每年

度甲方对乙方是否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等情况进行判定，综合考评，正常履约则自

动执行下一年度合同。合同期满后，甲方有权对合同进行续签，如甲方要求与乙

方继续签订合同，则双方协商办理签订合同手续，续签一次为贰年服务周期。

本合同壹式三份，甲、乙双方和鉴证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如有

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另立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合同签署页）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电话： 电话：

地址： 地址：

日期： 日期：

鉴证方：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